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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摩多巴克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涉及诉讼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

一、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受理日期：2017年6月22日

（二）受理机构名称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

（三）受理机构所在地：北京市海淀区彰化路18号

二、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原告或申请人基本信息

1.姓名或公司名称：浙江摩多巴克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2.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：陆志伟

3.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师：陈明哲 北京翰道律师事务所 律师

（二）被告或被申请人基本信息

1.姓名或公司名称：国家商标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

2.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：赵刚

3.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师：无

（三）第三人

1.姓名或公司名称：台州中唯贸易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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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法定代表人/法定代理人：徐朵

3.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师：无

（四）基本案情

台州中唯贸易有限公司因地 5295447 号“MOTORBACS 及图”商标

（以下简称复审商标）撤销议案，不服商标局商标撤三字[2016]第

Y006726 号决定，与 2016 年 8月 25日向商标局评审委员会申请复审。

商标局评审委员会依法受理后，依照《商标评审规则》第六条的规定，

组成合议组依法进行了审理，最终决定认为，浙江摩多巴克斯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提交的其在2013年 1月 4日至 2016年 1月 3日期间使用

复审商标的证据无效，复审商标予以撤销。

（五）诉讼后仲裁的请求及依据

1.原告在指定期间内，在核定商品上公开、真实、合法的商业使

用了复审商标，请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结合原告评审阶段与诉讼阶段

提交的全部使用证据，重新审查。

2.请求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撤销国家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关

于第 5295447 号“MOTORBACS”商标无效宣告裁定书《商评字（2017）

第 47754 号撤销复审决定书》，并责令被告重新做出裁定。

三、判决或裁决时间

2017 年 6月 22 日，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已受理本案，截止本公告

发布日，本次诉讼尚在审理过程中。

四、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事项

无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事项。

五、本次诉讼对公司的影响

（一）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

本次诉讼中，公司作为原告将运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知识产权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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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权益，公司目前各项经营业务正常开展，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经营

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公司将依法积极处理并保障自身知识产权合法权

益，避免对公司及投资者造成损失，并将根据诉讼进展及时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

（二）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

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影响。

六、备查文件目录

（一）诉讼状；

（二）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。

浙江摩多巴克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17 年 6月 23 日


